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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版传媒 6019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费宏伟 张晓萍

电话 024-23285500 024-23285500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电子信箱 601999@nupmg.com 601999@nupm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168,147,747.62 4,153,019,555.16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8,088,748.54 2,402,790,334.77 -0.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027,530,230.94 1,139,647,971.92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0,546.65 15,824,716.88 -1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780,510.21 902,035.69 -2,84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34,956.02 -195,812,447.7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67 减少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基本每

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22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

所属单位按照当地疫情管控要求于3-5月间出现停工停产情况， 国内部分地区物流受限，

图书印制、发行、物流配送等业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以及实施打折促销，导致公司营业收

入同比减少、利润同比下降。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6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67.52 372,000,000 0 无 0

翁史伟 其他 0.75 4,109,900 0 无 0

安伟 其他 0.43 2,390,000 0 无 0

陈晓宝 其他 0.38 2,075,700 0 无 0

李力华 其他 0.36 1,973,528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

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0 1,675,400 0 无 0

刘世祥 其他 0.24 1,341,800 0 无 0

张素芬 其他 0.22 1,230,000 0 无 0

王晓红 其他 0.22 1,200,000 0 无 0

孙炜 其他 0.15 811,19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军

2022年8月25日

股票代码：

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22-028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14：00-15：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5日(星期一)至9月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1999@nupmg.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27日发

布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9月13日 下午 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13日 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陈闯

董事会秘书：费宏伟

财务负责人：丁元新

独立董事：管春玲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5日(星期一)�至9月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601999@nupm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和法律部吕丹

电话：024-23285500

邮箱：601999@nupmg.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

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22-027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一号――新闻出版》的相关规定，现将

2022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2021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 长

率%

2021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 长

率%

2021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 长

率%

2021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长

率

出

版

业

务

98,547.3

9

98,552.7

4

0.01

42,944.7

5

40,322.3

1

-6.11

30,956.6

1

30,567.1

0

-1.26 27.92 24.19

减少

3.72

个百

分点

发

行

业

务

34,772.6

3

43,212.2

1

24.27

30,313.4

5

32,270.7

7

6.46

27,024.4

9

28,800.0

3

6.57 10.85 10.76

减少

0.09

个百

分点

注：上述数据仅供各位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2、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3、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春股份 股票代码 3002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建平 张承杰

电话 0591-83992010 0591-83992010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C

区25号楼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C

区25号楼

电子信箱 fuchungroup@fuchun.com fuchungroup@fuchu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1,872,630.72 196,575,130.17 -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60,040.54 18,079,608.47 1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027,675.61 16,634,842.57 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28,815.84 6,838,213.08 10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62 1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62 1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3.95%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52,692,384.64 1,020,885,907.68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724,656.90 524,040,332.90 4.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0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8% 102,868,158 质押 27,833,000

缪品章 境内自然人 7.64% 52,842,879 39,632,159 质押 22,340,000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34,487,500 质押

20,000,00

0

郝茜 境内自然人 1.62% 11,206,200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1.43% 9,887,400

缪知邑 境内自然人 1.26% 8,677,379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纯达飞鹰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8,200,000

林明章 境内自然人 0.98% 6,750,000

顾梅英 境内自然人 0.76% 5,268,00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0.73% 5,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缪品章持有富春投资90%股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持有平潭奥德 95.5%

股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与缪知邑为父女关系，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除前述股东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富春投资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5,368,158股外，还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7,500,000股， 实际合计

持有102,868,158股。

2、公司股东平潭奥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7,319,000股外，通过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168,500股，实际合计

持有34,487,500股。

3、公司股东宋凤毅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937,400股外，还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950,000股，实际合计持

有9,887,400股。

4、公司股东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飞鹰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200,000股，实

际合计持有8,200,000股。

5、 公司股东林明章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6,7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6,750,000股。

6、 公司股东顾梅英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5,268,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268,000股。

7、 公司股东冯美娟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5,0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05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被立案调查事项

2022年1月，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总经理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因涉

嫌证券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论，在立案调查期

间，相关方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2、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决定终止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截至目前该事项已获得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获得《古剑奇谭三》游戏改编授权

上海骏梦于2022年5月与北京九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古剑奇谭三》游戏改编授权协议，北

京九凤授权上海骏梦《古剑奇谭三》游戏的改编权，用于改编、发行、运营及推广一款移动游戏及一款

VR游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关于签署游戏

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

4、关于签署韩国地区《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事项

上海骏梦、Gravity及Nuverse于2022年6月签署《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关于签署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

5、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

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对激励对

象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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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2022年8月15日，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 ） 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至2022年8月26日通过公司内网公示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在公示期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公司

（含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

件等资料。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公司章程》、《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下属分、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骨干。

5、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外籍员工；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合法、有效。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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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2022年8月26日，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2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

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电股份 60361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烈生 赵燚

电话 0571-63167793 0571-63167793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

电子信箱 stock@hzcables.com stock@hzcables.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19,782,211.93 8,755,014,717.38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1,454,469.08 2,697,601,248.68 1.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4,036,537,058.64 3,071,836,885.90 3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20,229.84 65,852,658.84 3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7,753,064.42 48,816,574.84 5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566,053.76 -690,762,584.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2.42 增加0.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49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207,000,000 0 无 0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4 153,000,000 0 无 0

孙庆炎 境内自然人 1.93 13,362,259 0 无 0

华建飞 境内自然人 0.84 5,827,500 0 无 0

朱光明 境内自然人 0.52 3,595,800 0 无 0

章旭东 境内自然人 0.49 3,375,000 0 无 0

陆春校 境内自然人 0.49 3,375,000 0 无 0

陈国栋 境内自然人 0.43 2,988,900 0 无 0

张晓华 境外自然人 0.32 2,219,600 0 无 0

杨仕敏 境内自然人 0.22 1,518,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均为孙庆炎， 同时股东孙庆炎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股东华建飞在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股东陆春

校分别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股东章旭东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在浙江富春

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华建

飞担任公司董事长。章旭东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陆春校为公司副董

事长。 除上述情况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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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2年8月26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华建飞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编制了《2022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22年度拟增加向公司关联方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春江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的预计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拟增加公司于

2022年度对公司合营企业销售商品的预计额度人民币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华建飞先

生、孙翀先生、孙臻女士、陆春校先生、卢献庭先生回避表决，由4名非关联董事倪益剑、陈丹红、阎孟昆、徐

小华进行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2022年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存

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2022年半年度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均为信用减值准备，合计金额为人民币4,266.58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9）。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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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下简称 “会议” ）于

2022年8月26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会议

通知已于2022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章旭东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监事会在经过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后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

的要求进行编制，并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

认，其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全体监事书面确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履行了相关决策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上述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并将遵循诚实信用、等

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监事章旭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会计信

息将更为真实、准确、合理。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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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度拟增加

向公司关联方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公司的合营

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发生被控制

的情况。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7条等相关规定，公司上

述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华建飞先生、孙翀先生、孙臻女士、陆春校先

生、卢献庭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一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鉴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22年度拟增加向关联方富春江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的预计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 拟增加公司于2022年度对公司合营企业销

售商品的预计额度为人民币500万元。 本次增加预计关联交易及其额度后，公司于2022年度向富春江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的预计额度由原人民币500万元增至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于

2022年度向公司的合营企业销售商品的预计额度由原人民币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00万元。

针对上述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华建飞先生、孙翀先生、孙臻

女士、陆春校先生、卢献庭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7条等相关规定，公司上述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认为：公司

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日常经营所需，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是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

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进行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

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对公司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无异议，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交至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系公

司日常经营所需，该交易符合双方业务经营的需要，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是一种对等的互利性经营行为。

董事会在对《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

回避。 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增加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杭州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增加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所作出的安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增加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认为公司增加

2022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

本原则，并且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双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将本次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货物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1,000.00 0.00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1,500.00 1,094.08 -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货物、服

务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500.00 364.12 -

合计 3,000.00 1,458.20 -

（三）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新增预计金

额

2022年预计金额 截至2022年6月

30日已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增加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货物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的合营公司

500.00 0.00 500.00 375.09

因关联方项目建设

需要采购公司电缆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货物、服

务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1,500.00 500.00 2,000.00 433.03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向关联方采购电

力

合计 2,000.00 500.00 2,500.00 808.12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7年1月24日

注册资本：18,600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143715249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电话机、移动通信设备、市话通信电缆、光缆、无氧铜杆、铜丝、电磁线、电缆

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PE、PVC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备及专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

设备制造，销售。黄金、白银、矿产品销售；金属材料批发、零售；移动通信技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旅

客票务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项目许可：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其投资方向包括信息通信、节能环保和电气装备三大

产业。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富春江集团为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22.14%，且富春江集团和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孙庆炎先生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

方。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85,416,987.61 4,894,386,995.25

负债总额 3,463,816,921.21 3,179,409,985.94

净资产 1,721,600,066.40 1,714,977,009.31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09,065,978.42 6,278,816,549.09

利润总额 247,964,980.48 17,078,222.78

净利润 187,548,554.28 13,087,750.92

为富春江集团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

富春江集团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浙江杭电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8年7月24日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6号大街68号3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MA2CDATP9A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创业空间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电实业为公司与上海康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营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

司董事孙翀先生担任杭电实业董事，公司财务总监金锡根先生担任杭电实业监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5,489,287.83 427,499,501.70

负债总额 149,246,632.62 181,750,794.70

净资产 246,242,655.21 245,748,707.00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788.09 0.00

利润总额 -2,027,180.63 -493,948.21

净利润 -2,027,180.63 -493,948.21

为杭电实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4、履约能力分析

杭电实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定价、交易。

（二）2022年度，公司预计向公司的合营企业销售电力电缆，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预计向富春江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向关联人销售商品、货物，以及采购商品原则上每月结算一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和采购产品，可节省买卖双方运输成本，并保证双方获得快捷、充足和稳定的产品

供应。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

场价格定价、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同时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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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会计

政策等相关规定，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成

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

减值准备，2022年半年度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均为信用减值准备，合计金额为人民币4,266.58万元。

（一）信用减值准备计提、转回情况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在确定信用

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时，公司考虑在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合理且有依

据的信息，包括基于历史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外部信用风险评级以及前瞻性信息。公司以单项金融工

具或者具有相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

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变化情况。

公司2022年半年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为人民币4,266.58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4,588.16万

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108.18万元，转回应收票据减值准备429.76万元。

二、本次计提预计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2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共计4,266.58万元，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后，减少公司2022年半

年度利润总额4,266.58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

认的金额为准。

三、上述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基于审慎原则，其计

提方法和计提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合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

规定。 计提依据充分，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三）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四）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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